B R T ERR A T H ik
114# B+ % 51055

oA
TGk 2 sEveE

AR A TR R if’%ﬁi&&v*%@%ﬂiiw
114292 2p > 2114# R A5 %7035 % - 320% ff 5 2
(A2 %5 0 113# & & 5 $ 95705 ~ 114# & £ 5 %:1838%

1922%5) A b 37 G AREHZ 5 - FERAETE ;—'qzwr

|
o
W
¥
\ I
-8
pas

=%z ﬁ%‘%ﬂi§$3ﬁ#ui:r;;&@m;'@#AmLL
N~ﬂk§y$@9—eﬁzJ’ﬂi;ﬂﬁé:rgﬁﬁ
FPEAKRLIP R DREFE TR B
TR A AT S T RE s - AR bR H A AP
FPHZREAPRETFIE R S F2F R &
LA E g e ?%"{Pﬁ-ﬂj“ﬁkiﬁmﬁﬁv#?x Fr2 i F

PR Ao lahrqu R M- i JBE N T A ij}dﬂv%

FIRATIRRZ P EER LG R 0 B RF R RIS
&iﬁ’WA@mﬁgﬁ” iL@ HIETAH o~ R
L’ ;Z{ Jif )222%4551' SEJ—E-"JQ f/\FF?% J —'—

g)ﬁ:ﬂzﬁ-’%j\ °

m$$&F%4%$ﬁ%%%% e T8 PR i @%iﬂﬁ
T AR AR s 1 30x L V E
ﬂJg&&@¢gﬂ§wnwawL#%h¥_ﬁ#pﬁé"”
IR AT R 2 B AR 0 R R A

I A

-rx \

%— 7



A AR AR PRPREER TR (B

T2PRFF TREE (HE) EH e o

=)

2, ‘
8 i%f:’gfﬁérﬁiﬁ\%ﬁéﬁ
2 WA 22w i\i 504 % b d erfaiu;:grgy Nk L L
b (devg i 22 )

3~%Vﬁf@JL§ﬁ7W§ B IR

gz d=E > GEF

2d
LF R d SR E o F O
.

R ES %
L2 2 % 5TIE & 2o Lr?lJ rs#m #\séfw "'J)i » 3 g
EE X T Ao v

—
‘_)\
W
W
TR
. O
g O
paLS \"r-%\‘
= X
« W
=
ﬁ?
|
S
Q
P
%
‘Er
-
‘.\.‘.
}
s~
i}
L
fe

Vo

bo

‘%‘\%\:

=i
=
At
AN
"1_“
—

3]
/w

A

& H

g2 T TaBFEREETZ TEEL A
&%k%%T&%%%i%%ﬁ%’&mi

2 8bE B & FF % 24465547 1 &

B Y o s v

e
Ik
e
i%n\

) -

IV TR L EE- TR TN IEVEE SRS 3 |

# o BRI L B TP EESINF R R X (T L R B A 2
255 S L ,_‘%]‘9430 B % > b E Pf%za B )}L o ‘ﬂfﬁﬁﬁ»%
RORPEF2 A F&%%‘Bm\ia\%ﬁ,%ﬁ

i
,%#C]_a‘]c‘ i—ﬂ ’ifﬁt‘/% ii;rﬁ,}(/gi,_@ﬁ_ﬁ; EE@‘K%
FR30p 40 FE 4 > 2100073 ELP - RF A2 B

ARINERSTH L ARG e
g MAGARZ TR R ARET B
B BMRES  MEG) SR - A
2 S o RiUEE
SEE N FLERRY RN LA

L
b ET 0 Bk 3R 455652 1% 15T « £39F + % 368

NE R YRS PR R
G RBFT BURE IR TR
ESY & 115  + 4 ! 22 P



wmp Tk
R gk
)
s
o

S

=
=)
¥

TR S R G S 2
114 B A3 570355
A ;ﬁ? A i/‘?ﬁg]‘&_« 7};&5%{%%?
AB EN L

=

P A FRTH SR SHRERT HRAL N (113 R B F %9570
o~ 114% B @ F % 1838%5L ~ %192252) » Flg2 p o o % » &
Pt g 7@ b AR 0 £ i deT

E
RILEF D MR o i SR o ok P& 0 3
WEHFAITEED o A E P RAEITLRR @AY W
B FRA AT R o F R o i cE R o

_“\

¢
2K

4~

-~ ﬂ\irjﬂ REFEEHR u,%‘r FUL & & 4Lk HAeR D % 45
FEAAE 2 (i) o

) AFEPrEERH- (Z) FA4E TP THEH EREEL
0000000000005, & q & 5 "F 57 #4171 520000000000
00005% , -

O dmFriERH- (2) 571 F@]? EpERS
" 5.000-000000000000 , &L & 5 TR EFF FATIRG
000-000000000000%% ; -

S~ A @i ER530) T mis M AR E | S B

A

i

%



i

\2: N

4 o

iﬁ%éﬁ%;ﬁﬁ s5(2) TAE ¥

TAE Y HE K20 o

A L DAL RTEE AR p Y o

w3 A=)

iz 2 Fles g o Gdp B AL HW L T e

fAFEREERZ T EA T ARE B pr2 S

BESIMA 2 i i A > FiEi A2 iF53F

B TR A E RSP A R BT 2 AR

PR L2 o AL > BPEAE$30E S 1E %339

E R 12 FIEAiT A B4 0 o

A i B3R P ESIMF 2o - BRI ES 7 5 0 Fetivdr B BT
3*‘%%ﬁ‘%ﬁﬁ‘%?ﬁiﬁ#’%k%mgr’
%% 500 T il - FIEAiTE B B o

%%ﬁﬁyf’\ﬁﬁ‘ toe o Fik]iE % 306 ¥ 298 A

T Fel 2 TFAEZ o

FUE AL ES AHD FRIARE AR ST RSN %

B A ELIrs B2 B 1 B > et e B g * > pbE 2%

Hoje B b F o JHA LK FZEER P hE P

5 iﬁ}l\ 2 (Rizmmwkidrd)  FHpHER? £

PoEFFa L2 ERRE S iRk RG22

] ’;t»;ﬁfr% P A2 ITE R .

A A Y A T P 813R300 % 0§ e FI900 % £ 3F

(H9570% % 127F ) » &2 7 Flh ks o % #7(F 2

Airk o BERIE538FE2 1% 158 ~ %33R T E"_%?l

»r( ) T RPRE - FRA G T R B R TR >
c ALK/ EAFHEBMRE * 2SINF = AIE > P A

"’*71 BRI HIE 2 ERPE S RAEFIEL2F2

BT 27 gﬁ.‘—ﬁr’;}; T o

RAVEFE HA4490% %298 ~ %378 ~ %4500F % 198 -~ %454

EHQIE 0 1T R L dra 2 o

T
N
o
3
L

@
sy
=
Wi

\
I3

oy

\:1



T AR PRA A g»jzhz:—é B pA20p e At
%#’lfwﬁi%ﬁ:ﬁ e CR'E *)

AREHRT F FRERA R Jfﬁ?;:’g’ B AR D] Y 7 BRAR

v = EN & 114 = 9 ? 2 2

ABEEE 2 7 piRT
Mt rAEPERAEZER -
4o JRA B A HAEES20p P oo e APRIE D P 2Rk
Aoit P FIRd > PR AR SR T EE A2 AKTE
A
v b EY 3| 114 = 9 : 2 2

Fesis A9 7500 S 2R o Bl Anﬁrrﬁgéi'r%—-g )

113 & 0 F % 95705

114 & o F % 18385¢

114# B 1§ F % 19225
A + RTE



1LO0% OOFOOO®00+E 0000
5L

FABMA FREHR RS > e KW ARE S ERA ST WPk
TR BRI AT ST
% EF

- “EREVIFLEILHREEY £ 2 F T?FE’EJ'&L»;‘; s A1

oV AT E BT PR EHRM P S E @ M AR

ili’ﬁﬂé*ﬁ%ﬂfﬁﬁfnﬁaéa’i%a@u

3EBY29P FPFTF o A EH B RE G P AN F P
USRI EAE I =& 'rﬁv?,ééOOOO—OOOOOO (THA%
# A PEA) - 0000 000000 (T fA~% 2B <~ FHB) Ff
+ PEZ Y BERRLEG AP P2 f‘?ﬁvﬁi;";OOOO—OOO
000 (T fA %" gé-c-g:,: 5 ) Fp i+ gL 114;\?"%{
LG IS TEFANERS FEAET &

HER R o fFET A?glﬁ]z\ﬁﬁ» L N

FRELs » TPE e AT H B2 PR ER » AW L LT e
7
(- )*113E9 2 1p2IF8a3F » MAX S B A P EHEART HE

X l:ryf]g_l‘*t‘ e “’“"E“pfiﬁ? 4;#;]2» Flik g 3z 5% + 31§
SR FREEBEZ AR (1) P21RFELI6LF > U A
oB X PEBR T REIX 1I7f13—r]$ ’g g WIE TR IE
TRBAFTEIEZ > BB PR A L B3
(1) p21pFb8a 3% ~ 22554 3% » & ATEW (TR ) 1F
9,442~ ~ 131,485~ 3 5 5 ="F ¥ 41{7 & 5.000-0000000
00000005ute = (* Egtk = 304 d B ¥ 5 0 #%) o f@FlikE 1x
FHEFROFERIL B E I [1138 28 F %9570
5]

M-

B

:‘f

—_\ N

w®
St
mi



(= )*1134’*9’—g 13p 10PF2043F » A% &7 3 PERT Kip
I FlgkipE ¢ B3R 4?,%&—% HE ek Z22HdH
fo ﬁﬁlﬁﬁﬁﬁ’{; SO "Lﬁ,fbﬁa FF o RERIpEETHEE A
723«3‘;37? BH LT E4LEE5.000000000000050 = 2
BEF 2 BIBEIL G LA FEZ I’%gﬂ-;bgﬁj » PR S
FPATE W (“f ) 12 ~ g # AR - P Flgktp £ 5 8 7
B oRERIL 4B AT o [114E 2 W F 5183851
(= )iﬂ“113419’J 1p18pFhTA 3 > A% S F ~ FHEART I R
£’®ﬂaﬁ:?4ﬁ @~¢’ﬁ%$<1>ﬂm%na
FoNAELRFAPEBRT IR > EZ BT E
BE G U SN AR ‘II%Q_'\;‘ VI B EIE % ki E R -
TR RAECEF A L BT FRBHIEE @R
Fe s g 380 @ At e (1) P19pELTA 3% > %4018 4,920~ %
l?«]%]’xﬁ =R E#7E5.000-000000000000% = (A EgtR = R
Qdﬁféﬁﬁ%ﬁWWWﬁﬁféﬂ’ﬁéﬁ@’%ﬁ
FrH e [1147 B2 0 F %19225.])
:~ﬁ¢ﬁ$ﬁﬁ@§ﬂﬂﬂ&§%%599%
BRERA G EA R VR AR ERA S
+ Bk
YR T AT ik 0
- EBFEE AT

B B A FEET
I kR vl 49 2 (1P *%3M 5Ld Ak o1
it PR TR o

(A 2 1 A > b B
oo BN EFEL900 7 2
HEH o HKES 2R LR
EZ2A R s R B ;,1
/*F‘ PR P FE 7\!1:%3—

R AR SV SR S é‘

AT F 2 2 o




€ 8-p

2

(1) 3% % Hp e 83
¥ 2 dp 37

202 3%« HhE s
Bira kB R
& 4 ~ LINE ¥ #%
B~ e BL LT R G
BERE A LR

Lo -\1\
ATk

[aF)

i"—l ?ﬂ{{E‘j‘%%‘w 5
pA kI kAT
FH %ﬁ,’_;i‘,ﬁﬁ,d’% e
WA o i RS
AN - W
Bk~ ERPBEHD
AR H N RN E
TR R AL
frd 2110

AR TR
BMrupErikEfFE- (=)
;7“?\;%5?7’ Mmoot je B R )ﬂ%a‘
(- ) " BRI T &
R ATTE S 2R o

(1) 37 4 fop & 50 &
P2 4p 37
(2)’;‘«"%4 Faip # 3 k2
g@#ﬁum
Db FREE

"/
L

e

+ =t

B

|
W\
[
= W%

e
&
B
=
av

S
L
. '?-\_\\ q} -
'\1\14 = <
=

o

= X
'
7

YN

o
Rl
T\
:-‘1\
),
ﬂ}\\
R
@\

FM AR A pRip E T &
@ur&iﬁ%—<:>*
r%’mlzi#ﬂ‘r%ir
% S SR 3 Y N
1[HE = N Zmlifsp2 T8 o

&

(1) 3% 4 35 Fug
B 24y 3%

3

P

pﬁ.ﬂg s ”% A '?K K"
IR A

riﬁ,ﬁ:
(z) >

LNy




€ 8-p

VISR L L SR P R R -5
BirHKFEL R LR () TR R RZTT &
% 4 ~ LINE$ 3 2 |32 9TmtEs 2 F o
s PR FHEER
PP it ]lis

q\

5 [ saRAazad £30 |HFP A%3Mai s e
2o B+mixy U2 t9
2P113&#97 16p ;2

~ F % 113119003 %%
% 3p -+ ’3—‘3' E

»

MRS ”"*Z‘”Jé 5300 F 158 B~ %3390 % 178 2

Frossehipopd Rl o 2 - F5 > BIRMT AZE 0 5
BSEE o o FR7)i2 %00 W R - £2 Fevivsh
B T o AL AP P U 2 Jo B 900 0 iR %3
8152 15138 ~ $3IWR LT 24 2 Jx » T 2IMA - ;M7 5124
B OEI TR i AE W

A E L 525108 1 AR O 2 o

5o EN B 114

-h_‘\
I
Pt
DO
(GV)
pan!

i3
:\}q}
)
=t

|
R

rEPT R AR R
£ s W14

iy
ol
=
" o
o
-

pull'™
LY
q4
Tk
—
-7\..
4y
';.\



:E
&
>
Bl
g
_{‘
S«
)
W
~ _i"’ )q\
4~
q

v ].gﬂ’ﬂ']/i‘ MSOI,';{
(§res)e 2 Hpdd))
Fess AF T h7iX > S8 o g2t A nirrﬁj‘géifr%iﬁ )

ERG RS FZ AR F 200G 0 MR A MR AN 2L
’tv' I‘J'F]j’/f@5 —&[,{'Tﬁﬁ;t!ﬁ/ L’IIJ\#";‘J@’;E\,% IZ'%J- 50%%[,{

T«‘g]ﬁ o
MEITEEEHAL P AL E AR ALY T

IR AF L e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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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105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張雅慧
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，以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起訴案號：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提起上訴，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審判範圍：
　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，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又上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，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。
　㈡本案依上訴人即被告張雅慧於本院審理時陳述：原審量刑過重，是我幫朋友辦門號，請從輕量刑，比30天更少等語，顯見上訴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，請求本院第二審再為輕判，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論罪）等其他部分。
二、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，既非屬本院審理範圍，業如前述，故就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之記載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判決書）。
三、本院維持原判決裁量之刑度，駁回上訴之理由：　　
　㈠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；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，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查原審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：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被告拘役3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000元折算1日。原審判決之量刑，顯已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之適用，就其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，既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所為量刑已屬低度量刑，本難謂為違法。本案復無其他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素的變更，被告請求從輕量刑，亦難採憑。綜上所述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 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王福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施又傑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富容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
本件判決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翔富
【附件判決書】：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
公　訴　人　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爰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張雅慧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㈠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第4行所載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」應更正為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」。
㈡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第7行所載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」應更正為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號」。
㈢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⑶「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」應予刪除。
㈣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5⑵「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」應更正為「預付卡申請書共2份」。
㈤、證據補充：被告張雅慧於本院之自白。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：
㈠、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指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。查被告將其申辦之手機門號SIM卡交付他人，容任他人以之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，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，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㈡、被告以提供3個門號SIM卡之一個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林若玟、蘇柏年、郭家淇之財物，屬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㈢、被告係幫助犯，惡性輕於正犯，故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㈣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辦理門號1張300元，有收到900元等語（偵9570卷第127頁），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且未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之SIM卡均未扣案，且經濟價值不高，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諭知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冠傑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顏偲凡　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
敘述上訴理由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
繕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幸如
【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】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○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號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張雅慧可預見任意提供其申辦、使用之電信門號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財物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，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犯意，先於民國113年8月29日某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將其當日分別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A）、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B）預付卡門號及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中華電信門號）預付卡門號，以每支門號新臺幣（下同）300元為代價出借並交付予真實姓名、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本案3門號後，即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為以下犯行：
(一)於113年9月1日21時8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林若玟，佯稱係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業務，因林若玟之信用卡遭盜刷，需核對款項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21時16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林若玟，佯稱因金管會需認證，需要操作網路銀行匯款等語，使林若玟陷於錯誤，而分別於同（1）日21時58分許、22時5分許，匯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9,442元、1萬1,485元至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林若玟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】
(二)於113年9月13日10時20分許，以本案中華電信門號致電蘇柏年，佯稱：因蘇柏年之中國信託金融卡涉及犯罪，需交付其他銀行金融卡即可申請免羈押等語，使蘇柏年陷於錯誤，而依指示將其名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交真實姓名不詳之「謝宗翰」，上開帳戶內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旋遭提領。嗣因蘇柏年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】
(三)先於113年9月1日18時5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郭家淇，向其佯稱信用卡遭盜刷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19時1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郭家淇，偽以聯邦銀行客服「吳家慶」之身分，向其佯稱可以協助處理信用卡遭盜刷一事，但需匯款以解除金管會之個資保密機制等語，使郭家淇陷於錯誤，而於同（1）日19時57分許，匯款1萬4,920元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郭家淇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】
二、案經林若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、蘇柏年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、郭家淇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張雅慧於偵查中之供述

		⑴證明本案3門號均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⑵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、地，將本案門號以900元之對價，提供予真實身份不詳之人使用，惟堅詞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對方跟我講說要給外勞來台灣工作使用云云。



		2

		⑴告訴人林若玟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林若玟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紀錄截圖影本各1份
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五光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林若玟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



		3

		⑴告訴人蘇柏年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蘇柏年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、寄貨單各1份
⑶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公館分駐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蘇柏年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方式詐騙，而依指示寄交名下陽信銀行提款卡及密碼，且帳戶內款項遭提領之事實。



		4

		⑴告訴人郭家淇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郭家淇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各1份
⑶臺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四德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郭家淇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



		5

		⑴通聯調閱查詢單共3份
⑵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6日法大字第113119003號函及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

		證明本案3門號均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以一行為，侵害數被害人法益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詐欺罪處斷。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收受之犯罪所得900元，請依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冠傑
本件正本證明於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　114　　年　　5　　 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子洋 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 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105號

上  訴  人  

即  被  告  張雅慧

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

114年9月2日，以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

起訴案號：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

22號）提起上訴，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審判範圍：

　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

    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，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為尊重當

   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

    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

   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」是科

    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

    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

   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

    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又上開規定

   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，於簡易判決之上訴

    亦準用之。

　㈡本案依上訴人即被告張雅慧於本院審理時陳述：原審量刑過

    重，是我幫朋友辦門號，請從輕量刑，比30天更少等語，顯

    見上訴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，請求本院第二審再為輕判，是

    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

    定之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論罪）等其他部分。

二、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，既非屬本

    院審理範圍，業如前述，故就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

    名）部分之記載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

    由（如附件判決書）。

三、本院維持原判決裁量之刑度，駁回上訴之理由：　　

　㈠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茍已

    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

    為違法；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

    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

    準，並非漫無限制，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

    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

    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

    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
    。

　㈡查原審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：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

    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

    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

    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，暨其

    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被告

    拘役3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000元折算1日。原審判決之量

    刑，顯已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之適用，就其量刑詳為審

    酌並敘明理由，既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

    限，所為量刑已屬低度量刑，本難謂為違法。本案復無其他

    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素的變更，被告請求從輕量刑，亦難採

    憑。綜上所述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 條

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王福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施又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富容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

本件判決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翔富

【附件判決書】：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

公　訴　人　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9570

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

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爰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張雅慧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，於全部

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，其餘均引用檢

   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㈠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第4行所載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

    00000000000號」應更正為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

    000號」。

㈡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第7行所載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

    號000-000000000000」應更正為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

    0-000000000000號」。

㈢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⑶「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」應予刪除。

㈣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5⑵「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」應更正為「預

    付卡申請書共2份」。

㈤、證據補充：被告張雅慧於本院之自白。　　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㈠、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指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

    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。查被告將其申辦之手機門

    號SIM卡交付他人，容任他人以之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

    ，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，且係基於幫助犯

    意為之，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

    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
㈡、被告以提供3個門號SIM卡之一個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

    騙告訴人林若玟、蘇柏年、郭家淇之財物，屬想像競合犯，

    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
㈢、被告係幫助犯，惡性輕於正犯，故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

    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㈣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

    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

    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

    、手段、素行（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

    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

   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辦理門號1張300元，有收到900元等語

    （偵9570卷第127頁），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且

    未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

    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
    。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之SIM卡均未扣案，且經濟價

    值不高，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

    規定，均不諭知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

    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    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黃冠傑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顏偲凡　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

敘述上訴理由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

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幸如

【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】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○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號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

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雅慧可預見任意提供其申辦、使用之電信門號予他人使用

    ，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財物或其他財產犯罪之

    工具，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犯意，先於民國113

    年8月29日某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將其當日分別向台灣大哥

    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

    哥大門號A）、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B）預付

    卡門號及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

    000（下稱本案中華電信門號）預付卡門號，以每支門號新

    臺幣（下同）300元為代價出借並交付予真實姓名、年籍不

    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本案3

    門號後，即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為以下犯行

    ：

(一)於113年9月1日21時8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林若玟

    ，佯稱係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業務，因林若玟之信用卡遭盜

    刷，需核對款項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21時16分許，以本案

    台哥大門號B致電林若玟，佯稱因金管會需認證，需要操作

    網路銀行匯款等語，使林若玟陷於錯誤，而分別於同（1）

    日21時58分許、22時5分許，匯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9,442

    元、1萬1,485元至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

    00號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林若玟發覺有

    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】

(二)於113年9月13日10時20分許，以本案中華電信門號致電蘇柏

    年，佯稱：因蘇柏年之中國信託金融卡涉及犯罪，需交付其

    他銀行金融卡即可申請免羈押等語，使蘇柏年陷於錯誤，而

    依指示將其名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

    提款卡及密碼寄交真實姓名不詳之「謝宗翰」，上開帳戶內

    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旋遭提領。嗣因蘇柏年發覺有異

    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】

(三)先於113年9月1日18時5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郭家

    淇，向其佯稱信用卡遭盜刷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19時17分

    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郭家淇，偽以聯邦銀行客服「

    吳家慶」之身分，向其佯稱可以協助處理信用卡遭盜刷一事

    ，但需匯款以解除金管會之個資保密機制等語，使郭家淇陷

    於錯誤，而於同（1）日19時57分許，匯款1萬4,920元至國

    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

    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郭家淇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

    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】

二、案經林若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、蘇柏年訴由苗

    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、郭家淇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

    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雅慧於偵查中之供述 ⑴證明本案3門號均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⑵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、地，將本案門號以900元之對價，提供予真實身份不詳之人使用，惟堅詞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對方跟我講說要給外勞來台灣工作使用云云。 2 ⑴告訴人林若玟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林若玟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紀錄截圖影本各1份 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五光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林若玟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 3 ⑴告訴人蘇柏年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蘇柏年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、寄貨單各1份 ⑶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公館分駐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蘇柏年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方式詐騙，而依指示寄交名下陽信銀行提款卡及密碼，且帳戶內款項遭提領之事實。 4 ⑴告訴人郭家淇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郭家淇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各1份 ⑶臺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四德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郭家淇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 5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共3份 ⑵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6日法大字第113119003號函及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 證明本案3門號均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

    幫助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以一行為，侵害數被害人法益，為

    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詐欺

    罪處斷。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收受之犯罪所得900元，請依第3

    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
   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冠傑本件正本證明於原本無異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　114　　年　　5　　 月　　20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子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（普通詐欺罪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105號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張雅慧
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，以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起訴案號：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提起上訴，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審判範圍：
　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，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又上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，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。
　㈡本案依上訴人即被告張雅慧於本院審理時陳述：原審量刑過重，是我幫朋友辦門號，請從輕量刑，比30天更少等語，顯見上訴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，請求本院第二審再為輕判，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論罪）等其他部分。
二、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，既非屬本院審理範圍，業如前述，故就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之記載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判決書）。
三、本院維持原判決裁量之刑度，駁回上訴之理由：　　
　㈠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；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，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查原審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：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被告拘役3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000元折算1日。原審判決之量刑，顯已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之適用，就其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，既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所為量刑已屬低度量刑，本難謂為違法。本案復無其他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素的變更，被告請求從輕量刑，亦難採憑。綜上所述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 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王福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施又傑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富容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
本件判決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翔富
【附件判決書】：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
公　訴　人　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爰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張雅慧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㈠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第4行所載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」應更正為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」。
㈡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第7行所載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」應更正為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號」。
㈢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⑶「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」應予刪除。
㈣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5⑵「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」應更正為「預付卡申請書共2份」。
㈤、證據補充：被告張雅慧於本院之自白。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：
㈠、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指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。查被告將其申辦之手機門號SIM卡交付他人，容任他人以之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，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，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㈡、被告以提供3個門號SIM卡之一個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林若玟、蘇柏年、郭家淇之財物，屬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㈢、被告係幫助犯，惡性輕於正犯，故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㈣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辦理門號1張300元，有收到900元等語（偵9570卷第127頁），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且未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之SIM卡均未扣案，且經濟價值不高，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諭知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冠傑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顏偲凡　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
敘述上訴理由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
繕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幸如
【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】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○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號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張雅慧可預見任意提供其申辦、使用之電信門號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財物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，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犯意，先於民國113年8月29日某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將其當日分別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A）、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B）預付卡門號及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中華電信門號）預付卡門號，以每支門號新臺幣（下同）300元為代價出借並交付予真實姓名、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本案3門號後，即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為以下犯行：
(一)於113年9月1日21時8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林若玟，佯稱係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業務，因林若玟之信用卡遭盜刷，需核對款項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21時16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林若玟，佯稱因金管會需認證，需要操作網路銀行匯款等語，使林若玟陷於錯誤，而分別於同（1）日21時58分許、22時5分許，匯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9,442元、1萬1,485元至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林若玟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】
(二)於113年9月13日10時20分許，以本案中華電信門號致電蘇柏年，佯稱：因蘇柏年之中國信託金融卡涉及犯罪，需交付其他銀行金融卡即可申請免羈押等語，使蘇柏年陷於錯誤，而依指示將其名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交真實姓名不詳之「謝宗翰」，上開帳戶內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旋遭提領。嗣因蘇柏年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】
(三)先於113年9月1日18時5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郭家淇，向其佯稱信用卡遭盜刷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19時1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郭家淇，偽以聯邦銀行客服「吳家慶」之身分，向其佯稱可以協助處理信用卡遭盜刷一事，但需匯款以解除金管會之個資保密機制等語，使郭家淇陷於錯誤，而於同（1）日19時57分許，匯款1萬4,920元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郭家淇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】
二、案經林若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、蘇柏年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、郭家淇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張雅慧於偵查中之供述

		⑴證明本案3門號均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⑵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、地，將本案門號以900元之對價，提供予真實身份不詳之人使用，惟堅詞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對方跟我講說要給外勞來台灣工作使用云云。



		2

		⑴告訴人林若玟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林若玟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紀錄截圖影本各1份
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五光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林若玟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



		3

		⑴告訴人蘇柏年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蘇柏年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、寄貨單各1份
⑶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公館分駐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蘇柏年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方式詐騙，而依指示寄交名下陽信銀行提款卡及密碼，且帳戶內款項遭提領之事實。



		4

		⑴告訴人郭家淇於警詢時之指訴
⑵告訴人郭家淇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各1份
⑶臺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四德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郭家淇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



		5

		⑴通聯調閱查詢單共3份
⑵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6日法大字第113119003號函及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

		證明本案3門號均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以一行為，侵害數被害人法益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詐欺罪處斷。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收受之犯罪所得900元，請依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冠傑
本件正本證明於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　114　　年　　5　　 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子洋 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 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105號

上  訴  人  

即  被  告  張雅慧

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基隆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，以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起訴案號：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提起上訴，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審判範圍：

　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，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又上開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，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。

　㈡本案依上訴人即被告張雅慧於本院審理時陳述：原審量刑過重，是我幫朋友辦門號，請從輕量刑，比30天更少等語，顯見上訴人僅就量刑部分不服，請求本院第二審再為輕判，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，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論罪）等其他部分。

二、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，既非屬本院審理範圍，業如前述，故就本案犯罪事實、所犯法條（罪名）部分之記載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判決書）。

三、本院維持原判決裁量之刑度，駁回上訴之理由：　　

　㈠量刑之輕重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；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，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㈡查原審已於事實及理由欄內具體說明：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被告拘役3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000元折算1日。原審判決之量刑，顯已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之適用，就其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，既未逾越法定刑度，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，所為量刑已屬低度量刑，本難謂為違法。本案復無其他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素的變更，被告請求從輕量刑，亦難採憑。綜上所述，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 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王福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施又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鄭富容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

本件判決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翔富

【附件判決書】：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基簡字第703號

公　訴　人　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、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、第1922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爰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張雅慧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㈠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第4行所載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」應更正為「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」。

㈡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第7行所載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」應更正為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號」。

㈢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⑶「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」應予刪除。

㈣、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5⑵「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」應更正為「預付卡申請書共2份」。

㈤、證據補充：被告張雅慧於本院之自白。　　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㈠、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指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。查被告將其申辦之手機門號SIM卡交付他人，容任他人以之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，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，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
㈡、被告以提供3個門號SIM卡之一個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林若玟、蘇柏年、郭家淇之財物，屬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
㈢、被告係幫助犯，惡性輕於正犯，故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㈣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將其手機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之聯絡工具，供幫助犯罪使用，助長詐騙犯罪風氣。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，業清潔工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辦理門號1張300元，有收到900元等語（偵9570卷第127頁），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且未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之SIM卡均未扣案，且經濟價值不高，應認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諭知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黃冠傑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顏偲凡　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

敘述上訴理由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

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幸如

【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】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雅慧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○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號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雅慧可預見任意提供其申辦、使用之電信門號予他人使用，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財物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，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犯意，先於民國113年8月29日某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將其當日分別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A）、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台哥大門號B）預付卡門號及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行動電話0000-000000（下稱本案中華電信門號）預付卡門號，以每支門號新臺幣（下同）300元為代價出借並交付予真實姓名、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本案3門號後，即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為以下犯行：

(一)於113年9月1日21時8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林若玟，佯稱係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業務，因林若玟之信用卡遭盜刷，需核對款項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21時16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林若玟，佯稱因金管會需認證，需要操作網路銀行匯款等語，使林若玟陷於錯誤，而分別於同（1）日21時58分許、22時5分許，匯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9,442元、1萬1,485元至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林若玟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3年度偵字第9570號】

(二)於113年9月13日10時20分許，以本案中華電信門號致電蘇柏年，佯稱：因蘇柏年之中國信託金融卡涉及犯罪，需交付其他銀行金融卡即可申請免羈押等語，使蘇柏年陷於錯誤，而依指示將其名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交真實姓名不詳之「謝宗翰」，上開帳戶內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旋遭提領。嗣因蘇柏年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838號】

(三)先於113年9月1日18時5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A致電郭家淇，向其佯稱信用卡遭盜刷等語，復於同（1）日19時17分許，以本案台哥大門號B致電郭家淇，偽以聯邦銀行客服「吳家慶」之身分，向其佯稱可以協助處理信用卡遭盜刷一事，但需匯款以解除金管會之個資保密機制等語，使郭家淇陷於錯誤，而於同（1）日19時57分許，匯款1萬4,920元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帳戶(人頭帳戶部分由警另為偵辦)。嗣因郭家淇發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【114年度偵字第1922號】

二、案經林若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、蘇柏年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、郭家淇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張雅慧於偵查中之供述 ⑴證明本案3門號均係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⑵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、地，將本案門號以900元之對價，提供予真實身份不詳之人使用，惟堅詞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對方跟我講說要給外勞來台灣工作使用云云。 2 ⑴告訴人林若玟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林若玟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紀錄截圖影本各1份 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五光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林若玟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一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 3 ⑴告訴人蘇柏年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蘇柏年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、寄貨單各1份 ⑶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公館分駐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蘇柏年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二）方式詐騙，而依指示寄交名下陽信銀行提款卡及密碼，且帳戶內款項遭提領之事實。 4 ⑴告訴人郭家淇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郭家淇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通話紀錄、LINE對話紀錄、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各1份 ⑶臺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四德派出所陳報單、受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金融機構聯防通報單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 證明告訴人郭家淇遭詐騙集團以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方式詐騙，而於犯罪事實欄一（三）所示時間匯款所示金額至所示帳戶之事實。 5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共3份 ⑵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6日法大字第113119003號函及預付卡申請書共3份 證明本案3門號均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以一行為，侵害數被害人法益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幫助詐欺罪處斷。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收受之犯罪所得900元，請依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冠傑本件正本證明於原本無異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 　114　　年　　5　　 月　　20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子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（普通詐欺罪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